
 

 

日本食物入口管制 



背景 

日本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大地震 

引發海嘯 

福島核電廠損壞 

釋出放射性物質 

若干農產品已受到污染 

對人體健康構成危害 福島 



  

食物監察 

第78B條命令 

 

 由2011年3月12日起，食物安全中心（中心）加強監察所有從日本進口食物
的輻射水平。 

 

 食環署署長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》（第132章）第78B條發出《命令》
禁止從日本以下五個縣輸入或供應有關食物。 

 

 

 

縣份 Prefecture 

福島 Fukushima 

茨城 Ibaraki 

栃木(櫪木) Tochigi 

千葉 Chiba 

群馬 Gunma 



  

第 78B條命令 



  

食物監察 

第78B條命令 

 

 禁止進口香港的食物包括 

 來自日本福島縣、茨城縣、櫪木縣、 

   千葉縣及群馬縣的 

 

-蔬菜 

-水果 

-奶和奶類飲品 

-奶粉 
 

 

 

 



 禁止進口香港的食物 
- 下列食品須附有由日本主管當局 (日本政府農林水產省) 所簽發的證明書，否則禁
止輸入本港。 

 

 包括來自福島縣、茨城縣、 

    櫪木縣、千葉縣及群馬縣的 

- 冷凍或冷藏野味 

- 冷凍或冷藏肉類 

- 冷凍或冷藏家禽 

- 禽蛋 

- 活生、冷凍或冷藏水產品 
 

 

 

 

 

 

  

食物監察 

第78B條命令 



  

食物監察 

日本主管當局所簽發的證明書 

 來自上述五個縣的所有冷凍或冷藏野味、肉類及家禽，所有禽蛋，及所有活生、冷凍或冷藏
水產品，在進口香港前，須附有由日本主管當局所簽發的證明書，證明有關食物的輻射水平
沒有超出指引限值，否則禁止輸入本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水產品的輻射水平證書樣本  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禽蛋的輻射水平證書樣本 
 



  

食物監察 

第78B條命令 

命令自2011年3月24日生效，至今仍然有效 

 

違反命令的任何條款，即屬犯罪，可被處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
12個月  



  

報告從日本進口食品作輻射檢測事宜 


進口日本食品需要向本署提交提交以下資料作輻射檢測安排 
 


必須資料 


海運/空運提單 


裝箱清單（須列明產地的日本縣份） 

 


其他資料(如適用) 


發貨單 


存倉清單 


化驗報告 


進口許可證 


官方衞生證 


原產地證書 

 



  

報告從日本進口食品作輻射檢測事宜 / 查詢 

海運 空運 

衞生督察(進/出口)輻射  衞生督察(進/出口)機場 

電話︰ 2522 1271 / 2522 1297 電話︰ 2116 8254 

傳真︰ 2739 6639 傳真︰ 2116 0290 

電郵︰ RIO@fehd.gov.hk 電郵︰ fsc@fehd.gov.hk 

  



  

 總結 

福島核電站事故至今尚未完全解決 

放射性銫-137的半衰期長達數十年 

有關《命令》仍然有效 

中心會繼續密切監察事態發展和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檢測結果，

並按風險分析採取適當的監察措施，確保日本進口食品的安全 



~ 完 ~ 


